附件2

南京市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伙食费收费公示表

	收费项目
	伙食费

	收费标准
	

	缴费账户
	

	缴费渠道
	

	退费政策
	实行包餐制和校外供餐管理的学校，学生未在校就餐的，按照实际就餐天数收取伙食费，未就餐天数的伙食费应据实退还。

	教育部门
监督电话
	

	[bookmark: _GoBack]备    注
	1.伙食收费根据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1136号规定，由学校膳食管理家长委员会统筹考虑学生营养需要、运营成本、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合理确定。
2.伙食费坚持非营利性和家长自愿原则。
3.伙食费不得向供餐企业或家委会缴纳伙食费，不得向个人账户缴纳伙食费，不得跨学期缴纳伙食费。



